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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ONEER GLOBAL GROUP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須予披露交易
延期寄發通函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五日就Grand Prospect 訂立合約安排而發出之
公佈。

由於需要更多時間編製及落實通函之內容，本公司已就延遲寄發根據上市規則第
14.13(2)條之規定本公司須寄發通函予其股東一事，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因此，
寄發通函之最後限期應由二零零三年八月六日順延至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就此而言，聯交所已表示不會授出豁免，因此，本公司已違反上市規則第14.13(2)
條的規定，而聯交所已表明保留向本公司及／或其董事採取適當行動的權利。

茲提述建生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五日就Grand Prospect
訂立合約安排而發出之公佈（「該公佈」）。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之
涵義與該公佈所界定者相同。

上市規則第14.13(2)條規定，上市發行人須在發表有關須予披露交易之公佈後21日
內，向上市發行人的股東寄發一份有關其訂立的須予披露交易之通函。然而，由於
需要更多時間編製及落實通函之內容，本公司已就延遲寄發本公司應就有關合約安
排而寄發通函予其股東一事，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因此，寄發通函之最後限期應由
二零零三年八月六日順延至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就此而言，聯交所已表示不
會授出豁免，因此，本公司已違反上市規則第14.13(2)條的規定，而聯交所已表明
保留向本公司及／或其董事採取適當行動的權利。

承董事會命
吳繼泰

董事總經理

香港，二零零三年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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